
关于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“三进”本科教改专项项目立项工作的

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加

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》以及教育部《关于推进习

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全面

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、进课堂、进头脑（以下简称“三进”），

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全方位占领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阵地，确

保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，教育引导我

校广大师生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、积极传播者、模范实践

者，推动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高质量发展，学校决定设立本科教

育教学改革研究专项项目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题范围

1.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法学专业教学体系研究

2.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

3.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第二课堂建设路径研究

4.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

5.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《思想道德与法治》课的教学内容体系研

究

6.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》课的教学内容体系

研究

7.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



系概论》课的教学内容体系研究

8.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复合型法治人才的培养策略与实践

9.习近平法治思想“三进”保障机制研究

10.习近平法治思想“三进”评价标准研究

11.习近平法治思想虚拟教研室建设与创新管理研究

12.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教学重点指南与教学资源建设研究

13.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师资队伍高质量建设研究

14.习近平法治思想视域下 AI技术在法学教育与人才培养中的应

用与创新研究

15.充分发挥立格联盟平台作用，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“三进”

二、申报要求

课题面向全校在职在编教师公开招标，课题的评审、中期检查和

结项，由教务处联合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组织进行，并纳入习近

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第三批公开招标课题管理，经专家评审后委托进

行。

本次招标课题立项数量根据申报质量加以确定，最多 10 项。每

项课题由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资助 2 万元，立项后拨付 30%的

经费。研究期限为立项后 18 个月内。课题立项后，应在次年汇报中

期研究进展情况，研究期间应在校定学术论文类 C1 类期刊发表论文

1 篇以上或在校定学术论文类 C2 类期刊发表论文 2 篇以上，并提

交 30000 字以上研究报告，经审核后，拨付剩余经费，未完成者，

剩余经费不再拨付。




